宿豫政发〔2024〕59号

宿 豫 区 人 民 政 府

关于蔡妍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各园区管委会，区各办局，区各直属单位：
根据宿豫委〔2024〕63号文件精神，经研究决定：
蔡妍同志任区新闻出版局（区版权局）局长；
钱进同志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免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副主任职务（机构规格调整）；
王建武同志任区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副科级），免去区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正科级）职务；
王青松同志任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局长；
张蒙山同志任区科学技术局副局长；
高原同志任区司法局副局长；
朱小宁同志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免去区商务局副局长职务；
肖漫同志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试用期1年）；
王泽民同志任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免去区交通运输局总工程师职务；
倪成龙同志任区商务局副局长，免去区行政审批局副局长职务；
刘晓燕同志任区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主任；
王永斌同志任区数据局副局长，免去区行政审批局副局长职务；

钱骥同志任区数据局副局长，免去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职务；

潘继刚同志任豫新街道办事处主任；
陈敏同志任陆集街道办事处主任；
张晓明同志任张家港宿豫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
免去王宏贵同志区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职务；
免去施友梅同志区政府教育督导室副主任职务；
免去仲熠同志区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主任职务；
免去卢开坤同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职务；
免去邹玲玲同志区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职务；
免去孙建中同志区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主任职务；
免去艾阿芬同志区统计局总统计师职务；
免去刘晨璐同志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职务。
特此通知。 
（此页无正文）

                   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政府
2024年5月22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区委各部委办，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区监委，
区法院，区检察院，区人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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